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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阳姚晨奕）

2011

年以来， 江西法院始终坚持以群众工
作为统领， 把涉诉信访作为社会矛盾化解的
关键环节， 努力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有效推
动信访工作实现三个转变。 在案件数量上
升、 审判任务加重的情况下， 保持了信
访数量持续下降、 进京访上升势头有效
控制的良好态势。

一是加大处访力度， 变“单一处访” 为
“多元疏访”。 据了解，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先后两次召开全省中级法院院长涉诉信访专
题会议， 明确各级法院院长为信访工作第一
责任人， 强化领导包案， 逐案制定化解措
施。

2011

年以来， 省高院领导带头承担了
164

件重大、 疑难复杂案件的化解任务， 已
化解

84.15%

。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重视支
持， 加强与人大、 政法委等机关的联动协
作， 不断形成化解矛盾合力； 对穷尽司法救
济途径的信访案件， 及时移交当地政府妥
善处置， 推动信访案件的终结； 进一步
完善信访救助制度， 协调有关方面搭建合
力帮扶机制， 对

824

名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
人、 申请执行人和上访人发放救助款

1175.6

万元。 截至目前， 全省法院
602

件涉诉信访
积案和中央政法委第一批交办的

554

件进京
重复访案件， 已基本化解。

二是创新接访方式， 变“被动接访” 为
“主动约访”。 省高院专门出台文件， 建立院
长接访常态化制度。

2011

年以来， 全省各
级法院院长共接待来访人员

1233

次
2389

人。 去年全国“两会” 前夕， 江西高院组织
34

名中院院长、 副院长集中接访
129

批
213

人次， 有效化解了一批进京进省重复访案
件。 推出定期接访、 集中接访、 约期接访、

判后回访等一系列主动接访机制， 努力扭转
被动接访的局面。 上述制度实施以来， 到省
高院越级访、 重复访同比分别下降了

27.4%

和
32.7%

， 全省各级法院共回访案件当事人
2

万余人次， 处理信访疑难积案
2022

件。

三是增强责任意识， 变“事后治访” 为
“源头息访”。 坚持预防为主、 源头治理， 着
力从根本上改变涉诉信访高位运行的态势。

通过建立健全办案信访风险评估机制， 江西
法院明确要求办案人员在立案、 审判、 执行
和申诉等环节， 研判和预测信访风险， 及时
制定应对预案， 消除信访隐患。 坚持首访负责制， 落实原承办
法官和部门接访责任， 着力提高初访质量和初次判后答疑水
平， 尽量将群众初次来访解决在首办环节。 强化信访责任倒
查、 通报、 追究， 并纳入考评考核， 增强办案人员责任意识。

2011

年以来， 全省法院一审服判息诉率达
90.19%

。

2012

年， 江西法院将继续依法履行审判职能， 不断提高
案件质效。 深入推进执法办案由机械适法向能动服务转型， 司
法目标由裁断讼争向化解矛盾转型， 工作方式由坐堂问案向贴
近群众转型， 法院管理由简单粗放向规范精细转型。 充分发挥
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打击刑事犯罪， 积极调处民事纠纷， 大力
化解行政争议， 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 加大执行工作力度， 努力破解执行难题， 切实保障胜诉
权益。 严格立、 审、 执各环节的管理， 实现审判管理由简单粗
放向规范精细转型。

回顾与展望

“阳光行动”： 为了让百姓过好年

———东台法院关心民生纪事
本报记者张宽明本报通讯员唐闻生徐蕾

本报讯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重视从心态建设
入手， 创新社会管理， 构建和谐诉讼。 日前， 该院调
研成果《社会心态建设： 社会管理的思维创新及其
展开》 荣获湖南省社科联第二届学术年会一等奖，

该院院长马贤兴获评“全省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

并受聘为“湖湘大学堂” 首位演讲专家。

近年来， 宁乡法院致力心态建设研究和实践， 从
“心” 开始， 通过调适法官心态， 激发司法为民热情，

同时通过在群众工作中应用心态调适和疏导方法， 努
力倡导“和谐诉讼” 司法理念。 该院将心态建设融入
法院日常工作中， 通过情感沟通、 价值倡导、 理念推
动、 机制引领， 助推队伍和作风建设， 开创了法院队
伍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取得良好效
果。 从

2008

年起， 该院分别开展以司法形象、 司法
责任、 司法和谐、 司法良知为主题的“心态建设年”

活动， 把心态建设逐步推向深入。

该院心态建设实践受到上级领导肯定， 并引起了
社会广泛关注。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乡县委已分
别决定在全市法院和宁乡全县推广心态建设工作。

（宗边）

和谐诉讼从“心” 开始
宁乡心态建设调研成果获奖

本报讯 （记者丁力辛通讯员高
辉）

1

月
9

日， 王新图的诉讼代理人李振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兴地说： “我和王新图
的父亲跑了两趟法院就把问题解决了， 当事
人还不用掏一分钱诉讼费， 省时省力又省
钱， 王新图和他父亲非常满意。”

河北省广宗县广宗镇盐场村村民王新图
因交通事故致残， 起诉到河北省威县人民法
院。 威县法院启用预立案调解后，王新图在一
周内就拿到

14

万元赔偿款。 因案件未进入诉
讼程序，法院未向双方当事人收取诉讼费用。

威县法院院长赵振营告诉记者， 为降低
诉讼成本， 减少当事人诉累， 该院在

2010

年
3

月试行、

8

月开始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
全面推行预立案调解制度。

记者从该院制定的《实行预立案调解制
度的实施办法（试行）》、 《预立案调解流程
制度》 中了解了预立案调解的主要内容和流
程： 当事人起诉后， 符合立案条件的民商事
案件经初步审查有调解可能的， 向起诉的当
事人发《预立案调解释明书》 和《预立案调
解程序征求意见书》， 如当事人接受预立案
调解并签字， 进行预立案登记和预收诉讼
费， 但暂不办理正式立案手续。 征得另一方
当事人同意后， 向另一方当事人发《预立案
调解通知书》。 当事人在预立案调解阶段达
成调解协议并要求法院出具调解书的， 即办
理正式立案手续， 由调解法官制作调解书，

诉讼费减半； 当事人在预立案调解阶段达成
调解协议后， 原告方如放弃起诉， 由原告方

填写《预立案调解当事人撤诉登记表》 并签
字， 法院允许其撤回起诉， 预收的诉讼费全
额退回； 当事人在预立案调解阶段达不成调
解协议， 或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又反悔
的， 终结预立案调解， 案件转入正式诉讼程
序。 预立案调解的时限为

30

个工作日， 如
延长调解时间须征得当事人同意， 并经主管
院领导批准。

章台人民法庭庭长李星辰告诉记者， 如
当事人接受预立案调解， 在法庭填写预立案
登记即可， 加上省时省钱， 所以

90%

以上的
当事人都愿意预立案调解。

据威县法院副院长王保证介绍， 该院正
式推行预立案调解以来，预立案案件

998

件，

预立案调解成功
877

件， 当庭履行率达
92.4%

， 对当事人减收诉讼费
15.3

万余元；

2011

年受理案件同比下降
42%

， 上诉率、发
回重审率、 改判率同比分别下降

8.1%

、

14.4%

、

9.3%

，调解率、撤诉率、实际执行率同
比分别上升

15%

、

9.3%

、

12%

。

威县推行预立案调解便民利民

当事人省时省力省钱当庭履行率达
92.4%

本报讯长期在外打工人员， 由于距离远、 通信
不畅等原因， 一直都容易成为法院工作覆盖的“盲
点”。 鉴此， 山东省平阴县人民法院近日推出网上
QQ

在线服务， 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在线法律服务，

受到群众的好评。

平阴法院依托可以即时、 视频会面的腾讯
QQ

软件， 将工作人员
QQ

号码， 在镇、 村主要街道
张贴、 公开， 通过村委会送达外出打工人员家
中， 告知他们如果对涉法问题有疑惑， 可以通过
这些“法庭在线客服” 在第一时间得到解答。 同
时， “在线客服” 还将涉及农民工维权的知识及
其解读在

QQ

空间分类公开， 方便在外打工群众对
法律进行学习研究。

据了解， 平阴法院开通
QQ

后， 已经成功解答
了

50

余位外地务工人员的疑问， 帮助
20

名农民工讨
回了劳动报酬。

（易飞宇王泽扩）

助外出农民工维权
平阴推出“QQ在线服务”

正值隆冬腊月， 江苏省东台市
人民法院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快乐祥
和的春节， 正在开展“阳光行动”：

对于涉民生案件“优先立案、 优先
审理、 优先执行”， 开通节假日立
案、 便民热线， 为百姓维权提供温
馨、 便捷的服务， 让司法阳光照耀
百姓之家。

厂房被拆
120

多名职工拿到欠薪
2011

年
12

月
22

日， 已是晚
上

8

点多， 东台法院便民热线响
起： 东台市城市建设进入年底攻坚
阶段， 房屋征收部门拆迁城区某棉
业公司厂房时， 遭遇了职工的阻
拦。 原来， 几年前， 该公司欠下
120

多名职工的工资。 他们担心厂
房被拆， 工资更加无从讨要， 遂自
发阻挠拆迁。 有关部门尝试与职工
商谈， 但职工们坚决拒绝协调。

职工们不能继续在工地上吃苦
受冻。 该院领导立即率法官赶赴现
场。 冬夜， 零下

6

度的寒风中， 看
到冻得瑟瑟发抖的职工， 法官们给
留守现场的职工挨个儿端上了一杯
热茶后， 郑重承诺

:

“请大家先回
去， 相信法院， 我们一定会妥善解
决问题！”

连夜研究案情， 法官们彻夜未
眠。 翌日， 天还没亮， 他们就来到
现场， 详细了解职工需求， 并进行
法律宣传。 同时， 他们与房屋征收
办进行了会商， 并与棉业公司负责
人取得了联系。 经过反复沟通与释
明， 公司负责人最终同意了法院提
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即在厂房的
征收补偿款中预先支付职工的工
资。

在随后召开的工资款集中发放
大会上， 当拿到拖欠多年的工资款
时， 职工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开心
的笑容。

蔬菜绝收
200

多种植户拿到赔偿款
东台法院院长许建兵说， 服务

民生效果如何， 案结事了人和是检
验的唯一标准。 放大“阳光行动”的
成效，让老百姓真正满意才是根本。

2011

年， 东台市某镇
200

多
户蔬菜种植户购买了大量的冬莴苣
种子进行种植。 到了该抽薹时， 种
植户们都傻眼了： 数百亩的莴苣没
有长出饱满的菜薹。 经专家鉴定，

该批种子所属的品种不适宜在东台
地区秋冬大棚栽培。 种植户找到了
经销商， 经销商又找到了生产厂
家。 生产厂家遂将赔偿款项及种子
款共计

79

万元支付给经销商。

由于经销商没有完全按约定的
时间兑现， 加上经销商之间相互推
诿， 没获得赔偿的部分种植户产生
了不满情绪， 由此产生纠纷。

2011

年
12

月， 承办法官巡回
审理此案， 逐一走访种植户， 详细
了解情况。 当事人同意调解后， 承
办法官苦口婆心地引导经销商， 要
求他们设身处地为种植户着想：

“种植户盼的就是有个好收成。 现在
绝收， 受损严重， 理该赔偿。” 见经
销商有所触动， 法官又趁热打铁：

“种子质量导致受损， 他们心中已有
怨气， 你们又迟迟不赔偿。 若再增加
种植户的诉累， 其他费用还得你们埋
单。 ”

与此同时， 承办法官也极力做好
种植户们的思想疏导工作：“经销商在
出现问题后积极协助向厂家索赔，也
是尽了力的，彼此要相互理解。 ”在法
官的不懈努力下，双方最终达成协议，

每亩按
2000

元的标准进行赔偿，春节
前全部兑现。

老板逃债
206

名民工领到工资
2011

年年底，欧澜服饰有限公司
的资产成功拍卖后， 东台法院首先给
该公司

71

名职工补发了
34

万元工
资。依法进入分配程序时，又有上百名
工人到政府上访， 要求发放被拖欠的
工资。经了解，这些工人来自于优好服
饰有限公司。

原来， 欧澜服饰的主要投资人陈
晓进与优好服饰的主要投资人李芳系

夫妇。 两家企业从周边农村招录了几
百位农民工。 受国际金融危机余波的
影响，公司经营每况愈下，并最终被巨
额的债务利息拖垮。无力还债，陈晓进
夫妇选择了逃避。

法院经调查发现， 两家公司的资
产可能存在一定混同。但时过境迁，法
人代表不知下落，账册更无从查起，是
否资产混同已找不到任何证据。

大多数工人都是家中的顶梁
柱， 春节将至， 却连买年货的钱也
拿不到。 法院了解实情后， 随即会
同政府邀请欧澜服饰债权人、 资产
买受人及欧澜服饰、 优好服饰职工
代表， 协商解决部分优好服饰的工
人工资问题。

东台法院主动为该案减免了部分
执行费用， 政府也解决了一部分救助
费用。 在此情况下， 欧澜服饰的债权
人也同意让步。 欧澜服饰资产的买受
人， 更是在原有成交价的基础上， 额
外拿出一笔钱用于补贴优好服饰的工
人工资。 在多方努力下， 优好服饰的
135

名农民工， 终于在
2012

年春节
前拿到了

108

万元被拖欠的工资。

为更好地服务民生， 东台法院专
门出台定承办人员、 定挂钩领导、 定
执行措施、 定执行期限、 定目标责
任、 包执行效果的“五定一包” 工作
责任机制。 春节前， 从执行局和各人
民法庭抽调力量， 对在手案件和新申
请的案件， 特别是涉及特困企业、 特
困群众、 弱势群体、 来信来访的案
件， 逐一研究， 确定执行方案。

2011

年以来， 该院执行标的到位额达
3.53

亿元， 到位率达
99.3%

。

新年伊始， 福
建省闽侯县人民法
院采取“曝光一
批、 拘留一批、 查
封一批、 处置一
批、 搜查一批、 集
中发放一批、 执行
救助一批、 看望回
访一批” 等“八个
一批” 执行涉及民
生及弱势群体、 困
难群体案件。 图为
近日， 闽侯法院召
开涉民生案件执行
款集中发放大会，

将今年
1

月
1

日以
来执行到位的涉抚
养费、 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等

16

个涉
民生案件共计

163

万余元集中发放给
申请人。

梅贤明摄

春节临近， 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开展涉民生案
件专项审判、 关注民生专项执行和送法下乡、 司法救助、 送温
暖等活动， 助辖区群众度过一个欢乐、 祥和的春节。 图为广元
中院法官在帮扶乡给群众写春联。

何伟赵冬梅摄

本院受理刘佩钧申请宣告张琦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张琦，男，

1971

年
4

月
30

日出生，汉族，天津六
0

九厂职工，于
2005

年
5

月
21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张琦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金锁申请宣告陈琪失踪一案， 经查： 陈琪， 女，

1984

年
12

月
30

日出生，汉族，原住河北区昆云里
10-501

，于
2009

年
12

月
26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陈琪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陈琪失踪。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进禄申请宣告刘维娜失踪一案，经查：刘维娜，

女，

1953

年
4

月
14

日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宜白路玉成里
6-1-503

。 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其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刘维娜失踪。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蓝昆儿申请宣告蓝永沃死亡一案，经查：蓝永沃、

男、

1928

年
3

月
17

日出生、汉族、原住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路
32

号之四地下，于
1999

年
1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蓝永沃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广东
]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介池申请宣告张志强死亡一案，经查：张志强，

男，

1982

年
4

月
14

日出生，汉族，平顶山煤业（集团）四矿职工，

籍贯河南省襄城县，户籍住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矿后街
10

号， 现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优胜街
17

号楼
4

单元
10

号，

于
2006

年
1

月
29

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

1

年。 希望张志强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河南
]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振基申请宣告杨运双失踪一案，经查：杨运双，女，农民，

生于
1972

年，原住邓州市文渠乡马庄村三组，

2007

年离家出走至今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杨运双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
杨运双失踪。

[

河南
]

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光朋、何光盼申请宣告高志丽失踪一案，经查：

高志丽，女，生于
1972

年
9

月
28

日，农民，原住邓州市文渠乡
蔡营村五里铺

3

号，

2005

年
1

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高志丽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
法宣告高志丽失踪。

[

河南
]

邓州市人民法院
叶志祥：本院受理（

2011

）株石法名特
7

号吴云芳申请宣告
叶志祥死亡一案，经查：（叶志祥，男，

1948

年
11

月
19

日出生，

汉族，籍贯：湖南省长沙县，户籍所在地：株洲市石峰区响石四
村

9

栋
508

号） 于
2007

年
2

月
22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叶志祥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

湖南
]

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兰文娟（监护人兰茂勇）申请宣告吴金秀失踪一

案，经查：吴金秀，女，

1975

年
11

月
23

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
西省德兴市，身份证：

362302197511237021

，于
2003

年起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吴金秀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0793－7585023

），公告
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江西
]

德兴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戴官辉申请宣告戴冬生死亡一案，经查

:

戴冬生，

男，汉族，

1930

年
3

月
9

日出生，住江西省鹰潭市三角线
26

栋
12

号。自
2006

年
10

月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戴冬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
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江西
]

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

郎红延：本院受理申请人郎君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郎红延死
亡一案，经查郎红延，男，

1952

年
5

月
27

日出生，汉族，原住址
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二段兴化北里

21

号， 身份证号码
210103195205272736

，于
2002

年
2

月
18

日起下落不明。 现发
出寻人公告，希郎红延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
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

辽宁
]

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祁伟、祁颖申请宣告王淑桂死亡一案，经查：

王淑桂，女，

1950

年
2

月
1

日出生，汉族，原系抚顺市农药厂退休
职工，原住顺城区九台街

5-1

号楼
1

单元
302

号，于
2005

年
4

月
16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四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王淑桂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辽宁
]

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董桂萍申请宣告董伟死亡一案， 经查：董

伟，男，

1988

年
3

月
6

日出生，满族，户籍所在地凤城市边门镇
新建村十四组。 董伟于

2009

年
10

月
2

日抵达日本渔船第
35

号太宝丸。

2009

年
10

月
7

日董伟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董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
系。 公告期间为

3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

辽宁
]

凤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兰香申请宣告周伯洪死亡一案，经查，周伯洪，

男， 汉族，

1952

年
5

月
14

日出生， 身份证号
210212195205144314

，户籍所在地：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双
岛湾路

1168

号，曾在“辽大旅渔
75030

”号渔船任船员，于
2011

年
10

月
29

日起因海上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不
可能生存。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周伯洪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裁判。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田耕成申请宣告田敏强死亡一案，经查：田敏强，

男，汉族，

1966

年
10

月
27

日出生，身份证号
610112661027101

，

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大庆西路东福利区
10

号楼
1

单元
101

号，系陕西省第三印染厂下岗职工，患有精神分裂症。于
1996

年
离家出走，至今未归，经有关部门寻找未果，证明田敏强已无生
存可能。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田敏强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

陕西
]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任秦申请宣告任松柏死亡一案， 经查： 任松柏，

男，

1968

年
3

月
1

日出生， 汉族， 住陕西省洋县下溢水村十二
组，农民，身份证号

612323196803010215.

于
2003

年
11

月外出
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任松柏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陕西
]

洋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唐梦申请宣告唐纪怀死亡一案， 经查：唐

纪怀，男，汉族，

1948

年
10

月
8

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成都市青羊
区石人南路

15

号
1

栋
1

单元， 身份证号码为
510102194810082113

。 于
2007

年
12

月
15

日在成都市青羊区
牧电路

13

号
1

栋
1

单元
2

号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唐纪怀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

四川
]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吴文清申请宣告陈友元死亡一案， 经查：

陈友元，男、汉族，

1956

年
8

月
14

日出生，住成都市洞子口乡王
贾村

1

组，于
2006

年离家出走后一直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陈友元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
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四川
]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丁毓成申请宣告聂一东死亡一案，经查：聂一东，

男，

1960

年
5

月
1

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原住杭州市

四条巷
32

号，于
1995

年
12

月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聂一东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浙江
]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国洪申请宣告唐国裕死亡一案，经查：唐国裕，

男，

1949

年
11

月
29

日出生， 汉族， 住杭州市拱墅区忠天庙
8

号，于
2008

年
8

月
6

日被宣告为失踪人。 因利害关系人申请宣
告其死亡，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唐国裕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

浙江
]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朱金荣申请朱金瑞死亡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2010

）丹民特字第
0002

号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宣告被申请人朱金瑞死亡。 公告费

600

元由申请人朱金荣
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江苏
]

丹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钟满意申请宣告方永鹏死亡一案， 于

2011

年
1

月
8

日起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届满， 并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依法作出（

2011

）花法民特字第
1

号判决书，宣告方永鹏死
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广东
]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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